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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

合同涉及订立和履行问

题， 还涉及解除问题。 “合

同解除以守约方解除合同的

意思表示到达违约方， 方才

发生效力” 是个浅显的道理，

但有很多人却并不知晓。

在笔者处理的一起商铺

租赁纠纷中， 合同解除的意

思表示是否到达对方， 合同

是否被合法解除， 成了双方

的争议焦点。

这起商铺租赁合同纠纷

案中， 房东与租客双方矛盾

由来已久， 因为租客已拖欠

多个月房租， 早已满足了合

同解除的条件。 而因为房东

向租客催缴租金， 租客也曾

多次聚众到客户经营管理处

闹事。 房东为此发通知与房

客解除了合同， 后租客起诉

到法院， 要求确认房东违法

解约， 承担违约责任。

笔者作为房东的代理人，

参与了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

从起草催款函， 到与租客谈

判， 直至最后与其解除合同

并公证清场， 因此对于这个

案子的结果还是比较乐观的。

但在审查案件证据材料

时， 却发现客户将 《解约通

知》 发送到了一个从未出现

在双方 《租赁合同》 上的地

址。

经与客户确认， 才知道

这是合同签署前租客与客户

的联系地址， 但是客户却没

有留下任何与租客曾在该地

址联系的记录。 这就让原本

十拿九稳的案子面临违法解

除的风险， 对方可能以未收

到解除通知为由， 主张房东

违约。 当然， 由于我方程序

严谨、 证据扎实， 最后并未

出现如此恶劣的情况。

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地

解除合同呢？ 笔者有如下建

议：

首先， 通过合同约定双

方的联系方式。

合同还可进一步约定如一

方变更联系方式的， 应及时通

知另一方， 否则不发生效力。

当然， 在合同中我们还会

约定， 如一方按约定的联系方

式寄出文件的， 寄出后三天即

视为对方收到此通知， 这样方

便双方计算合同解除的日期。

其次， 要通过多种方式送

达。 在之前那个案件中， 虽然

客户的 EMS 寄错了地址， 但是

笔者曾要求客户通过多种方式

寄出解约通知， 因此客户当时

还向租客发送了彩信 （即将解

除通知盖章后拍摄下来）。

笔者因此要求客户对此彩

信进行公证。 第一次开庭对方

见到此证据， 就承认收到了客

户寄出的 《解除通知》。

因此， 像此类案件， 我们

会要求客户以寄出邮件、 发送

彩信， 当面签收等多种方式发

送解除通知：

寄送纸质文件是最常用的

通知方式， 我们通常会要求客

户以 EMS 的方式向对方的联系

人及负责人寄出邮件， 并在邮

件上正确书写对方地址、 品名

等相关信息。 在查询 EMS 到达

对方之后， 我们还会要求邮局

开具 《妥投证明》， 证明邮件

已妥投对方。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要求

客户通过彩信 、 QQ、 微信等

方式寄送解除通知。 当然， 该

段通知最好不仅仅是一段文字

内容， 而应该是客户签字盖章

的图片， 这样更为稳妥。

虽然当面通知并要求对方

签字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但是

到双方解约阶段， 一般违约方

都避而不见， 更不要说签收文

件了。

合同是否解除虽然通常不

是双方争议的焦点， 但也不能

因为一些小疏忽， 让对方在这

个问题上做文章。

如何正确解除合同
□上海君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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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该如何正

确地解除合同呢 ？

笔者有如下建议：

首先， 通过合

同约定双方的联系
方式。 合同还可进

一步约定如一方变

更联系方式的， 应
及时通知另一方 ，

否则不发生效力。

其次， 要通过

多种方式送达。

在法律上有一个原则， 即

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侵害他

人的权益， 我们也称之为权利

行使的界限。

这一原则在很多法律中有

体现， 在 《商标法》 上主要体

现在第三十二条 （修订前的第

三十一条）， 即申请商标注册不

得损害他人的在先权利。

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 申

请商标注册主要可能侵犯他人

的在先权利包括： 著作权、 外

观设计专利权、 姓名权、 企业

名称权等等。 这些权利都有相

同的特点： 其权利对象都是由

文字 、 图形及其结合构成的 ，

与商标的构成相同， 所以有侵

权的可能性。

虽然这些权利有相同之处，

但毕竟由不同的法律进行规定，

其差异往往更大。 因此， 被侵

犯的权利不同， 在侵犯权利方

面所需要的证据是不同的。

其中的著作权与其他几项

权利相比， 就有一个很大的特

点： 外观设计专利权也好， 企

业名称权也好， 都是由相关国

家机关进行了登记、 注册， 在

获准登记注册开始产生了相应

的权利， 相关的登记、 注册文

件也是该权利是否存在的权属

证据；

著作权则不同， 根据我国

《著作权法》 的规定， 作品从完

成之日起就产生了著作权， 不

需要登记、 注册的程序， 所以

证明谁是著作权人或者作者的

证据， 与其他权利相比就不太

一样。

首先， 对于已经发表的作

品， 例如一本书中的插图、 封

面或者一本画册， 在作品上署

名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作者。

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 该

作者也就是著作权人。

如果署名作者之外的人主

张他才是著作权人， 需要提供

与署名作者之间的合同、 授权

书、 声明、 判决书等证据加以

证明。

其次， 在商标案件中， 著

作权登记证书是经常被使用的

证据之一， 也有人误认为著作

权登记证书像专利证书一样属

于权属证明。

其实， 著作权登记证书与

专利证书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

前面说过， 专利权的产生

不是自专利技术方案作出之日

起， 而是自专利申请通过审查

并公告之日起， 所以专利证书是

专利的权属证明。 但是， 著作权

自作品完成之日起产生， 不用登

记， 作品也有著作权。

因此， 著作权登记证书不是

作品著作权的唯一权属证明， 只

是证据之一。

根据目前的法律制度， 著作

权登记过程中并不对作品进行实

质审查， 所以作品是原创作品还

是侵权作品， 著作权登记机构是

不管的。

在著作权登记证书上有两个

时间， 一个是作品完成时间， 一

个是登记时间。

作品完成时间， 由登记申请

人自行填写； 而登记时间是客观

的， 由著作权登记机构填写。 所

以， 登记时间更具有法律意义。

因为著作权登记证书的以上

特点， 在实践中， 如果主张权利

的人提供了著作权登记证书， 但

又有相反证据证明著作权登记证

书记载事项存在问题， 则著作权

登记证书起不到相关的证明作用。

例如， 著作权登记证书上的

登记时间晚于商标申请时间的 ，

无论上面写的作品完成时间是什

么时候， 均不能证明权利归属；

著作权登记证书上面登记了作品

归属， 其他人有相反证据证明作

品的作者另有其人的， 以其他证

据为准。

再次， 一般情况下， 已经注

册的商标不能作为著作权权属的

证据。

也就是说， 商标注册证书只

是商标权权属的证据， 不是作品

著作权权属的证据。 即使把某一

图形注册为商标， 并不排除有其

他的著作权人的可能性。

不过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

比如在 “MASTERART 及图” 商

标行政纠纷一案中， 一审法院认

为原告虽然提供了著作权登记证

书和在其他国家注册的商标， 但

是因为著作权登记证书上的登记

时间晚于商标申请注册时间， 而

商标登记证书不是著作权的权属

证据， 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判决上诉之后， 二

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著作权

登记证书、 在其他国家注册的商

标和商品订单等其他证据， 综合

在一起认为虽然不能证明上诉人

是作品的著作权人， 但构成了作

品著作权的利害关系人。

这种综合判断是一个自由心

证的过程， 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

也有一定的风险， 值得注意和研

究。

商标权冲突案中如何证明著作权归属
□北京中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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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 《著

作权法 》 的规定 ，

作品从完成之日起
就产生了著作权 ，

不需要登记、 注册
的程序， 所以证明

谁是著作权人或者

作者的证据， 与其
他权利相比就不太

一样。

据媒体报道， 一女子在发

现老公和 “小三” 相好后， 竟

然与 “小三” 签了一份转让老

公的协议， 而她的老公竟也在

协议上签了名。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甲方

将其丈夫自愿转让给乙方。 自

转让之日起， 其丈夫即由乙方

自由支配， 甲方不得在转让期

内打扰， 进行各种伤害 （包括

人身伤害和行为语言伤害 ）。

甲方如有违背， 应给予一定的

经济补偿， 丈夫的附属物品随

身衣物等应由乙方来管理。

然而协议签订和履行后，

丈夫又以 “小三” 性格太强悍

为由， 要求回到妻子身边。 为

此， “小三” 和妻子又闹起了

矛盾， 后者无奈之下到当地法

律服务所寻求帮助。

如此离奇的情节， 若不是

有媒体报道， 任谁都会觉得属

于 “天方夜谭”。

从法律角度说 ， 妻子与

“小三” 签订的这份协议， 在

法律上当然是无效的， 哪怕丈

夫本人也同意。 因为这份协议

涉及对人的身份关系的转让，

更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以及公

序良俗原则。

对于这样一份协议， 我想

大多数人都知道它的无效性，

但是对于 “契约自由” 到底该

用到何种地步， 很多人恐怕就

不太清楚了。

契约自由是民事活动中的

一项重要原则， 在我国民法中

一般被归到意思自治的范畴，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 契

约自由的原则正越来越被大多

数人熟知。

但是跟前述可笑的协议相

比， 现实中却有更多 “可恨”

的协议存在， 人们对之却往往

已经麻木了。

最典型的就是在一些垄断

行业中， 消费者与经营者交易

时， 往往只有签或者不签协议

两种选择， 丝毫没有协商的余

地。

在这些年的执业生涯中，

我也接触了不少这方面的协议

和合同， 这些合同中的内容往

往对消费者十分不利， 严重违

反了契约自由的原则。

对于所谓转让丈夫的协

议， 人们大可一笑置之， 但对

那些滥用强势地位制定的霸王

合同， 我们却应该严肃以对，

找出破解之道。

如此“协议”

对于所谓转让

丈夫的协议， 人们

大可一笑置之， 但
对那些滥用强势地

位 制 定 的 霸 王 合
同， 我们却应该严

肃以对， 找出破解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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